高雄市屏山國小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要點
     102年3月12日校務會議通過
103年10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一、依據：
103年6月6日高市教資字第10333785800號函修正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注意事項」
二、目的：

    基於維持學校團體秩序、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、維護教職員工及學生健康、教導行動電話使用禮儀並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、引導正向使用行動載具及管理校園資訊安全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三、定義：本管理要點所稱行動載具，指個人可隨身攜帶，具電腦運算、儲存與傳送數位資料及無線通訊等功能之工具。

四、申請條件：學生家長認為學生有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必要者，即可向學校提出申請。

五、申請程序：

(一)由學生填寫申請書(附件一)，並經家長簽署同意。

(二)申請書經導師向家長查證確認後，交至學務處備查。

六、使用規範:
   (一)在校作息時間除因教育用途所需或有正當事由報經教師同意外，應予關機。

   (二)在校作息時間以外，倘需要使用，應於學校開放使用之地點進行，並避免造成他人困
擾或騷擾他人隱私。

  （三）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的學生，須經家長同意並至各班導師處登記行動載具使用資料，送學務處備查，方可攜帶行動載具到校。

  （四）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者，應於早上到校至下午離校時間內，需保持關機狀態，僅能於規範時間內報經教師同意後使用。

  （五）校園內使用行動載具時需降低音量，以免造成他人困擾或騷擾他人隱私。

  （六）上課時間內均不可以使用行動載具(如打電話、上網等等)及其附屬功能。

  （七）行動載具或其他電子產品具照相與錄影（音）功能者，應尊重他人隱私，不得任意拍攝及上傳散播；亦不得下載限制級圖片與影音，違反規定者依校規處理並通知家長。

  （八）學生攜帶行動載具或其他電子產品到校，請自行妥善保管，學校不負賠償之責。

   (九)不得利用學校電源為行動載具充電。

   七、違規處置:

(一)本校學生若違反攜帶行動載具之使用規範，級任導師或學務處得予暫時保管，並負妥善保管之責，且應注意學生隱私權之保障，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歸還。

(二)若違反上述規定，經勸導後再犯則處以愛校服務一次；累犯者取消一定時間之使用權利，並代為保管後通知家長領回。

(三)未經申請私自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者，由導師或學務處暫行保管，第一次違規請學生於放學後領回，並請導師協助告知家長填具申請書，以便學校管控學生之使用，違規第三次者，行動載具交由學務處保管，並由學務處通知家長領回。
八、其他:
   （一）其他電子產品使用(如MP3.錄音筆.數位相機等)，比照第六項使用規範及第七項

違規處置處理。

     (二) 校外教學是否可攜帶行動載具由班級帶隊老師同意，不必填具同意書，唯仍需遵守使用規範第七點及第十點，另行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，如戶外教學時有需要攜帶者，請妥慎保管，若不慎遺失請自行負責。

 九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:

高雄市屏山國小學生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申請書
本人子弟         就讀  貴校   年   班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，必須攜帶行動載具到校，申請攜帶之
行動載具資料如下：廠牌－                   
並願確實遵守學校規定：

一、為維護校園紀律，尊重他人權益，學生應正確使用行動載具，避免妨害他人隱私、自由及財產等相關權益。

二、學生於上課期間〈含課後輔導及校內外堂課等〉，均需關機。遇特殊需求時，得向班級導師說明使用理由，經同意後才能開機使用。
三、學生如攜帶行動載具，以教育需求功能為主，其他功能皆禁止在校使用，亦不得攜帶行動載具充電器至學校使用。
四、為維護學生行走時的安全，禁止邊走邊使用行動載具，聽音樂或戴耳機等行為，以避免發生危險。

五、老師發現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，得予暫時交付導師保管，並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後再歸還學生。

六、基於尊重學生權益與校園和諧倫理，未經老師許可，禁止學生相互借用行動載具進行上網、拍照、錄影、通話、簡訊等傳送不實訊息造成他人之困擾或騷擾。
本人已詳讀以上資料，並願意及配合讓子女確實遵守，子女若有違規願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此致

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審核意見:

              _____年_____班導師:________________    學務處:______________
